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行政处罚
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区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行为，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切实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健全自然资源系统行政执法内部监督制约机制，预防职务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全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受委托行使自然资源行政处罚权的单位或者组织，承接下放自然资源行政执法权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同）办理行政处罚案件，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应遵守本规则和附件《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以下简称《基准》）。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在法定的行政处罚权限范围内，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和给予何种幅度行政处罚的权限。
第四条 实施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应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遵循合法合理、公开公正、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先行的原则。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对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基本相同的同类违法行为，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所适用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基本相同或相近。
第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行政违法行为性质和情节与行为人受到的行政处罚相比，畸轻或者畸重的；
（二）在同一案件中，不同行为人的行政违法行为性质和情节基本相同，但是受到的行政处罚差异较大的；                                                   
（三）依据同一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办理的同类案件中，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性质和情节基本相同，但是受到的行政处罚差异较大的。
第六条 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对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已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本规则实施后，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机关的规范性文件对其作出新的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第七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处罚：

（一）同时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从重处罚情节，并且不具有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按最高幅度予以处罚；同时具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按最低幅度予以处罚；同时具有一个或者多个从重、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综合考虑，根据其主要情节作出具体处罚决定。

（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种类可以单处或者可以并处的，可以选择适用；规定应当并处的，不得选择适用。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性后果的；
（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三）违法行为超过行政处罚追诉时效的；
（四）法律法规明确对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改正、汇交资料、治理等，逾期不改正、汇交资料、治理等才实施处罚的情形中，经责令在期限内改正、纠正违法行为的；
（五）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

（六）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
（七）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第九条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二）主动供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行政处罚决定下达前，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五）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六）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的情形。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违法占用或破坏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虚假材料以逃避处罚的；

（三）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仍拒不停止致使违法后果进一步扩大的；
（四）经依法制止、教育、劝导后仍不改正的；
（五）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后，当事人二年内再次发生同类违法行为的；
（六）违法行为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社会负面影响较大的；
（七）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威胁、抗拒、阻挠执法的；
（八）其他依法应当从重行政处罚的。
第十二条 本规则所称“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或者《基准》规定幅度以内，对行政违法相对人适用相对较重的处罚；所称“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或者《基准》规定幅度以内，对行政违法相对人适用相对较轻的处罚；所称“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处罚种类和幅度或者《基准》规定幅度最低限度以下给予处罚。
第十三条 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应当责令改正的违法行为，必须要求限期改正。对责令改正的具体期限，法律、法规、规章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未规定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单位执法的具体情况自行规定。
第十四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其程序应当符合《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行政处罚裁量的具体意见，由承办人员提出，并同时提交违法案件调查报告，说明相应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经承办机构负责人或者其指定的审理人员组织审理；涉及重大执法决定的，由内部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后，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查，审查通过后作出具体处理决定，符合听证条件且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五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现本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不当的，应当依法依规及时、主动纠正。

第十六条 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通过考核、行政执法日常监督检查、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等形式，对行政处罚实施机关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不当的，应当责令限期纠正；必要时，依照职权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第十七条 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行政处罚裁量权的，由有权机关依法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视情节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基准》未规定的情形，各盟市、旗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有关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具体实施部门应当根据相应法律、法规、规章及本规则确定的原则进行行政处罚裁量。

各盟市、旗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根据本规则和《基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或细化量化相应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第十九条 本规则由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则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试行）〉的通知》（内国土资发〔2014〕62号）同时废止。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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